
　　21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运输登记表

收样单位 :

详细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送样单位 :

详细地址 :

邮政编码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31 外包装放置方向标识

注 :在航空运输时 ,包装标记、标签以国际民航组织《危险物品航空安全运输技术细则》第五部分第二章及第三章的相关规定为准。

可感染人类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样本运输申请表 (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6 ]72 号

卫生部关于贯彻落实《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
加强食品卫生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为进一步规范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 ,维护正常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保护消费者健康 ,我部于 2005 年 12

月印发了《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将于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现就《办

法》贯彻实施工作通知如下 :

一、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食品卫生许可是《食品卫生法》规定的一项基本食品卫生管理措施 ,是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的基础和

重要内容。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的卫生许可管理 ,关系到规范食品市场经济秩序的全局工作和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卫生许可制度实施以来 ,对于提高食品卫生安全水平、改善食品卫生整体面貌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卫生许可过程中也存在审查把关不严 ,使一些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取得了卫生许可证 ,

给食品卫生安全带来隐患 ,影响了卫生部门的执法形象。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

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和《中编办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 ,明

确职责 ,提高认识 ,积极贯彻落实《办法》各项规定 ,加强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的食品卫生许

可和许可后监督管理工作 ,严厉查处违法行为。

二、精心部署 ,积极宣贯

《办法》是食品安全新形势下加强食品卫生许可工作的重要规范性文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认真做好

《办法》宣贯工作。各地要在《办法》实施前后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既要营造声势 ,更要注重实效。

要在宣传广度和深度上下功夫 ,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等多种媒体 ,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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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积极开展面向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培训和面向广大消费者的宣传教育 ,在全社会营造食品卫生许可工

作“企业支持、百姓欢迎、社会关注”的良好氛围。要切实加强卫生监督队伍自身培训工作 ,重点是直接从事

此项工作的监督人员。各地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宣贯工作 ,为《办法》迅速、广泛、深入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

三、严格发放审查 ,把好准入关

《办法》规定建立卫生许可证申请和发放审查制度 ,分别对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和餐饮业、食堂经营

的食品生产经营者规定了必须具备的申请条件 ,对卫生行政部门规定了审查的必须内容。省级卫生行政部

门要遵循公开、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 ,根据《办法》的具体规定 ,结合当地实际 ,进一步细化《办法》中有关

卫生许可证申请和审查规定 ,规范许可程序 ,提高办事效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从食品卫生管理、生产经

营场所卫生条件、卫生防护措施、从业人员健康状况等几方面加强书面和现场审查 ,严格审查程序 ,严把发

证关。对于不具备申请条件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坚决不予发证。已经实施食品量化分级管理的地区 ,要严格

把关 ,申请者量化分级评分要达到总分 60 %以上。对已持有卫生许可证的企业 ,要按照《办法》规定 ,本着服

务便民 ,不增加企业负担的原则 ,在换发证件时重新进行审查 ,对审查不合格的 ,要停业限期整改 ,整改后审

查合格的 ,给予换发卫生许可证 ;对限期整改不合格或拒不整改者 ,吊销原卫生许可证 ;对吊销卫生许可证

者 ,三年内不得再受理其卫生许可申请。

四、强化事后监督 ,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发放卫生许可证情况建立食品生产经营者监管档案 ,严格按照现有食品卫生

法律法规 ,通过日常监督、监督抽查、专项整治等多种形式加强对获证企业的监管。许可后监管要与食品卫

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有机结合 ,食品卫生信誉度等级标记要加贴在卫生许可证上并根据评分变化及时

更换。积极配合工商等行政部门取缔无证无照的食品生产经营摊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 ,加强与有关部门及行业协会的沟通。对于学校食堂、建筑工地食堂的监管 ,要充分发挥教育、

建设主管部门的作用 ,与其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 ;食品卫生许可证、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的发放、注销和吊

销 ,要与工商、质检等部门建立良好的联系机制 ,及时了解相关情况。

五、严格自律 ,实施过错责任追究制度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切实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

干意见》和《卫生行政执法责任制若干规定》等文件精神 ,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越权要追究、侵权

要赔偿”的权责一致思想 ,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 ,严格实行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办法》规定发放卫生

许可证的 ,要严格追究有关卫生行政部门、主管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员责任。各地要加强从事食品卫生许可

和监督人员的思想作风建设 ,树立纪律严明、公正廉洁、务实高效的良好形象。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自觉

接受广大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监督 ,使食品卫生许可工作成为政府放心、群众满意的窗口工程。

六、稳步实施 ,做好过渡衔接

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应根据《办法》精神 ,尽快调整本省食品卫生许可证发放的具体管理办法 ,在卫生

许可证载明内容、式样、编号、委托加工标识等方面逐步统一 ,抓紧卫生许可证更换工作。对今年 6 月 1 日前

发放的卫生许可证 ,各地应于 2007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旧证换发工作 (证件样式参见附件 1 ,1992 年《卫生部关

于统一 27 种卫生监督文书格式的通知》规定的原卫生许可证格式废止) ,今年 6 月 1 日后发放的卫生许可证

按照《办法》规定执行。在委托加工中 ,对未开展量化分级的地区 ,受委托方要达到相当于 A 级的卫生条件 ,

并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决定 ;对委托加工的食品 ,2006 年 6 月 1 日以前生产的 ,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

结束 ,2006 年 6 月 1 日以后生产的根据各地许可证换发情况逐步按照《办法》规定标识 ,其中未取得卫生许可

证的委托方不用标识卫生许可证号 ,截止 2007 年 6 月 1 日仍未按规定标识的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

标识方式可以采用直接印刷或加贴在包装、标签和说明书上的方式。各地要本着服务企业、方便群众的理

念 ,既要平稳过渡 ,也要保证《办法》尽快落到实处。

请各地将《办法》贯彻实施有关情况及时反馈我部 ,我部将定期在卫生部网站上发布各地工作进展

情况。

附件 :1. 关于食品卫生许可证式样有关问题的说明

2. 食品生产经营方式及范围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六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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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关于食品卫生许可证式样有关问题的说明

一、食品卫生许可证式样 (附图) (略)

二、食品卫生许可证规格说明
规格 :420 mm 3 297 mm

文字内容 字体 字号 规格
颜色

C M Y K

标志 40 mm 3 40 mm 100 80 0 0

底色 43 mm 3 66 mm 0 20 0 0

边框 383 mm 3 262 mm 100 0 0 0

CNHI Times New Roman 5174 0 20 0 0

食品卫生许可证 方正大黑 78 0 0 100 64

省、自治区 3 3 方正黑体 14 0 0 0 100

单位名称 3 3 方正黑体 25 0 0 0 100

发证机关 3 3 方正黑体 20 0 0 0 100

有效期限 3 3 方正黑体 20 0 0 0 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 方正黑体 23 0 0 0 100

三、食品卫生许可证填写说明

11 按照《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填写。

21 许可范围根据食品生产经营方式及范围分类 (附件 2)分别填写 :

(1)生产单位 :填写“生产加工”和范围

(2)经营单位 :填写“经营”和种类 (范围视情况标注)

(3)餐饮单位 :填写种类和范围

31 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标志加贴在卫生许可证右上角 ,标志规格根据《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

标示管理规范》有关规定执行。

附件 2 :

食品生产经营方式及范围分类 (供填写食品卫生许可证参考用)

生产经营方式 种类　　　 范围

生产 (加工) 乳和乳制品 乳、调制乳、发酵乳、乳粉 (包括加糖乳粉) 和奶油粉及其调制产品、炼乳及其调制产品、
稀奶油 (淡奶油)及其类似品、干酪、以乳为主要配料的即食风味甜点或其预制产品、乳
制品 (如乳清粉 ,酪蛋白粉等) ,等

油脂 植物油、动物油、水油状脂肪乳化制品 ,等

冷冻饮品 冰淇淋类、雪糕类、风味冰、冰棍类、食用冰 ,等

果蔬制品 水果、蔬菜、食用菌和藻类、籽类和坚果 ,酱腌菜 ,等

蜜饯凉果 蜜饯类 ,果脯类、凉果类、话化类、果丹类、果糕类 ,等

豆制品 发酵性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 ,等
糖类、巧克力和糖
果

食糖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糖果、淀粉糖、蜂蜜 ,果冻 ,等

粮食及其制品 米、面 ,杂粮及其制品

糕点 烘烤制品、油炸制品、蒸煮制品、熟粉制品、裱花制品 ,等

肉及肉制品 预制肉制品、熟肉制品 ,等

水产品及其制品 预制水产品、熟制水产品 ,等

罐头 果蔬罐头、肉类罐头、水产罐头 ,等

蛋及蛋制品 蛋、再制蛋、蛋制品 ,等

调味品 盐及代盐制品 ,醋、酱油、酱及酱制品、料酒及制品、香辛料类、复合调味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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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营方式 种类　　　 范围

饮料 包装饮用水类 (天然矿泉水、纯净水、其他) 、植物饮料类 (果蔬汁类、茶饮料、其他) 、蛋白
饮料类 (含乳饮料、植物蛋白饮料、其他) 、水基调味饮料类、咖啡、固体饮料类 ,等

茶叶 绿茶、红茶、乌龙茶、紧压茶、花茶、袋泡茶 ,等

酒类 蒸馏酒、配制酒、发酵酒、食用酒精 ,等

婴幼儿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其他婴幼儿食品

保健食品 具体产品剂型和名称

新资源食品 具体产品名称

食品添加剂 根据不同类型填写具体名称 (香料香精除外)

集体用餐配送 学生营养餐、其他

其他 由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具体制定

经营 散装食品 直接入口食品、非直接入口食品

预包装食品

冷冻 (藏)食品

其他 由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具体制定

餐饮服务 餐馆 主食、热菜、烧烤、火锅、凉菜、裱花蛋糕 ,等

小吃店 点心、小吃、早点

快餐店 参照餐馆、小吃店经营范围标注

食堂 参照餐馆、小吃店经营范围标注、标注是否含营养膳食

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1 　总 　则

111 　编制目的

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危害 ,指导和规范各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

理工作 ,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公众健康造成的危害 ,保障公众身心健康与生命安全。

112 　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和《国家

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制定本预案。

113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分级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 ( Ⅰ级) 、重大 ( Ⅱ

级) 、较大 ( Ⅲ级)和一般 ( Ⅳ级)四级。

其中 ,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包括 :

(1)肺鼠疫、肺炭疽在大、中城市发生并有扩散趋势 ,或肺鼠疫、肺炭疽疫情波及 2 个以上的省份 ,并有进

一步扩散趋势。

(2)发生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 ,并有扩散趋势。

(3)涉及多个省份的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并有扩散趋势。

(4)发生新传染病或我国尚未发现的传染病发生或传入 ,并有扩散趋势 ,或发现我国已消灭的传染病重

新流行。

(5)发生烈性病菌株、毒株、致病因子等丢失事件。

(6)周边以及与我国通航的国家和地区发生特大传染病疫情 ,并出现输入性病例 ,严重危及我国公共卫

生安全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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